
輸入貨品使用之木質包裝材料檢疫流程

輸
入
貨
品
使
用
木
質
包
裝
材

貨品-非
屬應施申
報檢疫品
目

貨品-屬
應施申報
檢疫品目

檢疫人員配
合關務署人
員辦理查驗
貨物時，臨
場執行木質
包裝材檢疫

檢疫人員除
執行輸入貨
品檢疫外，
同時執行木
質包裝材檢
疫

無章戳
或有章
戳但發
現有害
生物

有章戳
且未發
現有害
生物

合格

防檢署
以書面
通知輸
入人及
關務署

暫緩
通關

貨品與
木質包
裝材分
離拆卸

貨品與
木質包
裝材無
法分離

檢疫處
理設施
無法處
理

輸入人或其
代理人申請
檢疫(檢附
進口報單影
本、提貨單
影本、木質
包裝材價格
證明)

貨品併
同木質
包裝材
退運

檢
疫
處
理
或
銷
燬


